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提供的本次交易

所涉及事项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听取了有关人员对本次交易方

案及整体安排的详细介绍，经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审慎分析后，现对公司《关于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出售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515号的土地及附属建筑物等资产，不

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不利影响。本

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优化公

司产业布局，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交易方为成都润运置业有限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资产转让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符永利、马建鸿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聘请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

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人员与公司、交易方不存在

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本次转让标的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为依据，

由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转让价格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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